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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

111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重要工作紀實 

111.07.01. 

(星期五) 

桃園市一名蘇姓男子於 110年 4月間，在桃園區經警察臨

檢，查獲車內有疑似一氧化二氮(下稱笑氣)之鋼瓶，經送

桃園市政府環保局檢驗確認為笑氣無誤，環保局依「毒性

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」裁罰蘇男新臺幣 3萬元逾期未繳，

經移送本分署在案，執行人員查出蘇男於金融機構有存

款，卻拒不繳納，旋即於 111年 6月間核發執行命令扣押

存款，足額受償。 

法務部於今年 7月啟動「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」，

目的是降低施用毒品者高再犯的問題，笑氣雖非列管毒

品，但吸食後仍會造成癱瘓、腦部受損等健康上的重大危

害，且施用者多有反覆吸食傾向，同樣會造成治安隱憂。

隨著暑假到來，本分署為維護青年學子健康，防止年輕人

濫用笑氣，於今年 7月起，加強執行滯欠違反「毒性及關

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」之案件，於收案後立刻調查財產、迅

速執行，以杜絕笑氣的濫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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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05. 

(星期二) 

今日上午於桃園區富國路 100號拍賣 2部休旅車，其中紅

色三陽現代休旅車以新台幣(下同)30 萬 5,000 元高價拍

定；下午 3時在本分署拍賣多筆不動產，本次拍定「紅富

海」吸金案心靈導師黃姓主嫌名下，位於桃園市南崁地區

光明路二段海涵社區的黃金店面，係苗栗地檢署依「檢察

機關與行政執行機關辦理囑託業務聯繫要點」規定，合作

辦理刑事訴訟法第 473條第 1項經判決宣告沒收物之變價

事項，今日進行第 2次拍賣程序，其中丙標建物約 25坪，

附有 5個平面停車位，以 2,105萬 8,999元得標，高出底

價 150餘萬元，本次分署與苗栗地檢署的跨機關合作，充

分展現政府澈底剝奪犯罪所得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決

心。 

此外，位於大溪區鴻禧山莊內一處 3樓獨棟別墅與楊梅區

一棟 2 層透天厝，分別以 3,360 萬 9,999 元與 150 萬 68

元拍定。本次拍賣共計賣得 5,651萬 7,516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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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2. 

(星期二) 

一名戶籍位於蘆竹區的 20 歲陶姓少年，經桃園市政府環

境保護局依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」裁罰新臺幣 3

萬元逾期未繳，移送本分署執行。本分署昨(11)日至義務

人戶籍地，發現該址為陶男姑姑經營之加油站，姑姑稱陶

男在學期間不學好，曾經當過詐騙集團車手，家人為了讓

陶男有正當穩定的工作，曾安排他在加油站工作，卻沒做

幾個月就離開，連陶男的母親也管不動。義務人目前正在

當兵，家人希望他能在軍隊中學好，回歸正常生活；執行

人員請陶男姑姑，務必要通知陶男及陶母儘速與本分署聯

繫並提出清償計畫，當日下午即接獲陶母來電，表示願意

代理陶男到場辦理分期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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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4. 

(星期四) 

本分署近日發現一位 12 歲黃姓男童，因積欠汽車使用牌

照稅被移送執行，經調查後發現係黃父將購買車輛登記在

黃童名下所致，本分署於昨(13)日派員前往黃童住所訪

查，據在場黃童的祖母表示，車輛實際上都是黃父在使用，

黃母因被黃父家暴離家，黃父長年酗酒鬧事，亦無工作，

一家人僅靠低收入戶補助金度日，黃父醉酒時還會動手毆

打家人，連年幼的黃童也不放過，日前還曾經想動手毆打

黃童的祖母，還好已成年的外孫及時制止，才得以倖免於

難。近來在家人協助下，已向法院申請保護令，期望黃童

與其兄姐能健全的成長。 

本分署呼籲，民眾不應為了逃避責任，將車輛登記在未成

年人名下，本分署除依法執行外，亦會視個案情形予以協

助，讓弱勢家庭看見希望與未來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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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18. 

(星期一) 

110 年 12 月間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在楊梅區一處倉庫查獲

高達 4,300公斤的爆竹，由於業者未以安全方式存放，亦

未投保公共意外險，消防局出動近百人次搬運，耗費 20小

時才將爆竹存放到合法安全地點存放。違法存放的彭姓業

者經裁罰 60 萬元後，僅繳納 3 萬餘元即拖欠未繳而被移

送本分署執行。本分署查出彭男於金融機構有存款，名下

還有 2台車輛，卻拒不繳納，旋即於 111年 6月間核發執

行命令扣押存款，彭男才主動聯繫本分署，在移送不到 2

周內即全額繳清。 

本分署呼籲，爆竹煙火應依法存放，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

險，避免因存放不慎造成重大傷亡。若違反規定遭罰，務

必於期限內繳納，若無法一次繳清，亦可聯繫本分署洽詢

分期事宜，以免財產遭到強制執行，得不償失！ 

 

消防局出動上百人力搬運爆竹(相片由消防局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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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7.22. 

(星期五) 

桃園市一名謝姓男子於 110年 8月間，在桃園區經警察臨

檢，查獲在汽車旅館內疑似使用一氧化二氮(下稱笑氣)之

鋼瓶，經送桃園市政府環保局檢驗確認為笑氣無誤，環保

局依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」裁罰謝男新臺幣 3萬

元逾期未繳，經移送本分署執行，執行人員查出謝男已因

販售三級毒品入監服刑，特於今(22)日以視訊設備借詢謝

男。 

謝男表示因以前做物流收入不穩，獨自扶養 1個小孩(107

年次)，一時起了貪念，想靠販售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賺

錢；被查獲判刑後，因謝男在獄中表現良好，112 年底即

得報請假釋。謝男表示其出獄後一定會好好認真工作，把

負債及罰緩還清，不會辜負代為扶養小孩的謝母。 

本分署呼籲，吸食笑氣會造成癱瘓、精神混亂等健康上重

大危害並造成治安上的隱憂，切勿因一時好奇而輕易嚐

試。 

 
 


